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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稿 

《通訊截取及保障法律制度》定非權多於責 ―  

既劃定截取權限，亦限制截取權限 

  對於有意見認為，《通訊截取及保障法律制度》只顧擴大警方權力，但沒有作出責

任義務的規定，本局回應如下： 

  通訊截取制度所規範的事宜具特殊性質，必須因應通訊技術的發展而適時修改，近

年各國或各地均因應自身法制特點及執法需要對通訊截取相關的制度進行修法，但過去

21 年間，本澳卻未曾對現行電話監聽制度作出修訂，使該制度的部份規定未能與時並

進。 

  因應全球恐怖主義彌漫、網絡安全對國家安全及企業和個人構成的威脅、電腦詐騙

及偽基站等嚴重影響民生的高智能犯罪層出不窮，保安當局提出《通訊截取及保障法律

制度》的修法，完全是基於對其職權範圍內的刑事偵查工作的負責任態度，草擬過程中

充分考慮對了居民的通訊自由和保密且作出最低程度的介入，在現行電話監聽制度的基

礎上，僅建議對當中務須修改的部份進行修訂，即通訊截取可適用的犯罪類型、可截取

的通訊類型、截取方法及持續期間；同時，經深入研究多個國家和地區的相關法律制度，

並聽取了包括行政會、法律改革諮詢委員會及個人資料保護辦公室的多方意見後，才共

同形成是次的修法建議。 

  這次修法有其正面意義：一方面，建議制定的通訊截取制度針對現行電話監聽制度

中部份未有明確規範或存在不確定性的期間，作出明確、清晰的規定，如現行制度並沒

有規定監聽的最長持續期限，通訊截取制度則建議規定持續期間為最長三個月，倘實施

截取的要件繼續存在，可申請續期；又如現行制度規定刑事警察機關須“立即”將監聽

相關資料呈送法官，通訊截取制度則建議將“立即”這一容易產生歧義的表述修訂為

“在法官指定的期間內”，這一修改將規定刑事警察機關必須在非常明確的時限內呈送

資料，從而有利於法官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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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本法為通訊截取這一獲取證據的方法劃定了一個框架，僅在這個框架內

適用該項制度，嚴格限制了司法當局審批及刑事警察機關執行通訊截取，因為超出可適

用的犯罪類型、不屬可截取的通訊類型、法律上沒有規定的截取方法、超出持續期間作

出的監聽或截取，均不可能通過檢察官的審查及法官的審批，以及必然會追究有關人員

的刑事責任和紀律責任，而有關不法截取得來的資料，在程序上亦有其制裁，屬無效證

據。可見，建議制定的《通訊截取及保障法律制度》將會進一步加大司法當局及刑事警

察機關的責任及義務，使刑事偵查工作受到更嚴格的規範和限制。 

  需要重申的是，根據第 5/2006 號法律《司法警察局》第 2 條，司法警察局為一刑

事警察機關，其職責之一是協助司法當局，故在執行刑事偵查工作過程中，受司法當局

領導及僅具有執行權限，即使制定《通訊截取及保障法律制度》後亦然。 

  因此，若然評價《通訊截取及保障法律制度》只顧擴大警方權力，認為該法權多於

責，顯然與事實不符，忽視了刑事警察機關倘不符法律規定作出通訊截取後所須承擔的

刑事責任、紀律責任，以及相關證據屬無效的不利後果，實是未能全面掌握立法原意所

致。 

  上述制度正處於公開諮詢階段，冀透過以上回應，公眾能更全面和深入理解相關制

度，本局誠邀公眾繼續就諮詢文本提供寶貴意見及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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